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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函
地址：105008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340
號
傳真：(02)2349-6062
聯絡人：陳怡君
電話：(02)2349-6056
電子信箱：kaychen@mail.caa.gov.tw

受文者：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7日
發文字號：空運安字第115000025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交通部函、環境部函、既有化學物質國際危害分類及國際管理資訊 

(1150000250-0-0.PDF、1150000250-0-1.PDF、1150000250-0-2.pdf)

主旨：有關環境部函送「既有化學物質國際危害分類及國際管理

資訊」一案，轉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交通部115年1月2日交運字第1140038904號函轉環境部

114年12月23日環部授化字第1148122751號函辦理（影附交

通部原函、環境部原函及既有化學物質國際危害分類及國

際管理資訊各一份）。

正本：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公司代表聯席會、高雄國際機場航空公司代表聯席會、台北市
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(以上請轉知所
屬會員)、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、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、星宇航空股份有限
公司、台灣虎航股份有限公司、立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、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
司、凌天航空股份有限公司、德安航空股份有限公司、沅星航空興業股份有限公
司、台灣海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、勁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、華捷商務航空股份有
限公司、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、飛特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、天際航空股份
有限公司、安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、飛聖航空股份有限公司、自強航空有限公
司、詮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、桃園航勤股份有限公司、長榮航勤股份有限公司、
臺灣航勤股份有限公司、華儲股份有限公司、長榮空運倉儲股份有限公司、遠雄
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、中科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、華夏航科國際股
份有限公司、長榮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臺灣飛機維修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本局航站管理組、本局所屬各航空站(均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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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　函

地址：100299臺北市仁愛路1段50號

傳真：(02)2389-9887

聯絡人：張先生

電話：(02)2349-2133

受文者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日

發文字號：交運字第114003890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(1140038904-0-0.pdf、1140038904-0-1.PDF)

主旨：關於環境部函送「既有化學物質國際危害分類及國際管理

資訊」，提供作為管理目的事業使用化學物質參考一案，

轉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環境部114年12月23日環部授化字第1148122751號函

辦理。(影附供參)

正本：交通部公路局、交通部航港局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、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本部航政司(含附件) 2026/01/02
16:59: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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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部　函

地址：100006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83

號

聯絡人：張容蓉

電話：(02)2325-7399#55348

電子信箱：rungrung.chang@moenv.gov.tw

受文者：交通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環部授化字第114812275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既有化學物質國際危害分類及國際管理資訊（106項物質）(1148122751-0-0.pdf

)

主旨：檢送「既有化學物質國際危害分類及國際管理資訊」（10

6種物質，如附件），提供貴部（署）作為管理目的事業

使用化學物質參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部化學物質管理署依《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

登錄辦法》第16條指定106種既有化學物質透過標準登錄

蒐集相關資訊；另依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》第33

條規定，相關資訊得提供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作為管理其

目的事業使用化學物質之用。

二、本案前已於114年7月25日環部授化字第1148113912號函（

諒達）提供50種物質（附件項次1至50）資訊，現除了提

供其餘56種物質（附件項次51至106）資訊，另因應歐盟及

日本的危害分類版本更新，及業者家數等統計資訊至114

年底，一併將前次50種物質重新檢視後更新。

正本：勞動部、內政部消防署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農業部、衛生福利部

副本： 2025/12/23
11:41:27


